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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2025年12月5日，根据国标委发[2025]69号《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25年第十一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了编写《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的任务，完成期限为2027年6月，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计划号为：20256500-T-610。
1、主要起草单位变更情况
国家标准项目《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主要起草单位：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随着标准编制工作的深入推进，为增强标准的行业代表性、技术全面性和广泛适用性，经项目召集单位与各参与单位协商一致，并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备案，标准起草单位调整为：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天宇镁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铅锌金属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白音华铝电有限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下达后，主编单位立即成立起草组，吸纳相关有色金属企业，编制组扩大为：吴锦龙、罗维、赵黎明、吴帅锦、赵大华、孙永辉、魏连运、于海波、朱秋华、罗楚佩、叶舒琪、杨丛森、杨慧彬、牛天荣、赵晓光、刘晓明、詹磊、马卫东、周明珠、王芳、张杰、罗义、樊赣湘、刘文强、韩厚华、唐都作、郭照满、景觅、祝元兵、张春、赵万花、田丹女、黄浩宸、徐健、孙元林、王跃全、郑凯凯、郭跃宇、黄亮、张愈年、陈致良、何力、林星杰、王宇、徐波林、姜林友、李云、覃雪莲、刘璐、马健双、夏丽优。
2、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是世界有色金属第一大消费国和第一大生产国，有色金属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原材料，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在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2024年我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达7919万吨，连续二十二年位居世界首位，有色金属进出口贸易总额3687.9亿美元。然而，有色金属行业也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点领域，碳排放总量约占全国5%，仅次于电力和钢铁行业，是制造业领域低碳转型的关键阵地。
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有色金属行业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需应对发达国家通过“绿色供应链”“碳关税”（如欧盟CBAM）构筑的贸易壁垒，出口型企业面临碳排放数据披露、碳足迹认证等合规压力；另一方面，行业内多数企业低碳转型理念不足，缺乏系统的低碳发展规划和明确的评价依据，低碳技术应用不均衡，极大影响了行业低碳发展进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抓紧健全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填补行业低碳企业专项评价标准空白，引导企业规范开展低碳生产实践，经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报，启动《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为行业低碳转型提供科学、统一、可操作的指导依据。
（二）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1、主要参加单位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铜”）成立于1979年，并于1997年在香港、伦敦同时上市，成为国内首支境外上市矿业股，也是中国铜行业和江西省首家世界500强企业。2019年，江铜成功完成恒邦股份控股控股收购；由江铜作为主要股东的佳鑫国际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一带一路”板同步上市，江铜旗下上市公司增至三家。2025年，江铜实现营业收入5735亿元，利润107亿元，现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65位。目前，江铜在铜以及相关有色金属领域，拥有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形成了江西（鄱阳湖生态区）、环黄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中亚五大产业基地，实现了沿江、沿海T字型产业布局，建立了覆盖全国、辐射海外的投资、金融和贸易等多元产业，旗下拥有138个成员单位。江铜产品质量优良，拥有多个“世界名牌”产品。主要涵盖阴极铜、黄金、白银、铅锌、硫酸等冶炼产品，钼、硒、碲、铼、铂、钯、铋等稀贵稀散金属产品，高端铜箔、铜板带、铜管、高压电缆、铜银合金细线、铜杆等铜加工产品，单壁碳纳米管、石墨-铜（铝）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产品，阳极炉圆盘浇铸机、球磨机衬板、高分子PE管材等制造产品，共100余品种，其中，“江铜牌”和“贵冶牌”阴极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注册产品，“江铜牌”黄金、白银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注册产品。展望未来，江铜将围绕“主业聚焦、创新突破，高质发展、迈向一流”战略方针，坚持四大发展原则，全力推进十大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加快与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深入融合，全面构建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坚定不移做实、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通过不断追求卓越，至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是海亮集团核心产业全资子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优质铜产品、导体新材料、铝基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2008年1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203），是全球铜管棒加工行业的标杆和领袖级企业。截至2024年底，公司总资产达444.80亿元，实现总营业收入875.45亿元，利润总额6.58亿元。目前公司在浙江、上海、安徽、广东、越南、泰国、重庆、成都、山东、甘肃、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亚洲、美洲、欧洲地区拥有23大生产基地，在国内外积累了大批优质稳定的客户，与132个国家或地区的近万家客户建立了长期业务关系，与多家行业品牌企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公司牵头或参与编制已发布的国家行业等各类标准共70项（其中国家标准34项），公司在国家行业标准编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保证该标准顺利编制完成。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简称西南铜业）是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在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17年5月5日，公司所在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青龙街道白塔村委会松坪村小组。西南铜业前身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工总厂（简称总厂）。始建于1958年，原为云南冶炼厂，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东川矿务局的配套项目，是新中国建厂最早的三家铜冶炼厂之一。1998年6月，云南冶炼厂改制，成立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云南铜业）。2008年6月，根据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管控模式调整要求成立总厂，总部设在王家桥主生产区。按照上级单位深化改革相求，总厂更名为西南铜业，2017年5月5日正式运营，西南铜业为存续企业。2024年西南铜业搬迁至安宁。目前，西南铜业在铜等相关有色金属领域，拥有冶炼、综合回收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按功能分为火法、电解、制酸、稀贵、渣选、资源综合利用、动力等七个主要工序。历经60余年发展，公司现已形成年产阴极铜55万吨、工业硫酸140万吨、黄金12吨、白银650吨的生产能力，综合回收铅、锌、铋、镍、硒、碲、铂、钯、铼等多种有色金属和稀贵/稀散金属及化工产品。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378.HK） 的下属子公司，拥有“热电-采矿-氧化铝-原铝-铝深加工、新材料 ”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了 “铝电网一体化 ”和“上下游产业一体化 ”的产业模式，在滨州各地拉动形成了多个发展潜力大、支持带动力强、质量效益突出的特色铝产业集群。山东宏桥的生产工艺和装备水平世界领先。其热电生产采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大型发电机组；氧化铝生产采用拜耳法工艺；原铝生产全部采用电流强度为500 千安以上的大型阳极预焙电解槽，世界上第一条正式投产的600 千安特大型阳极预焙电解槽于2014 年投入运行，整体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2016 年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6 年、2019 年、2020年三次被工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三部委联合公布为电解铝行业唯一的能效“领跑者 ”企业，2017 年在电解铝行业率先实现了超低排放；高精铝板带箔生产采用国际先进的铝液直接熔炼铸锭—热连轧—冷轧—精整生产工艺，全部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精度、高自动化轧机，经济技术指标居全国同行业前列，工艺技术和自动化控制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魏桥轻量化基地依托魏桥苏州大学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院，联合国内外研究机构和骨干生产企业，以新能源汽车用系列高强高韧新型铝合金材料开发为核心，致力于汽车轻量化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世界领先的全流程轻量化研发、实验、制造基地。公司致力于在循环经济中展现新作为，与德国顺尔茨集团合作建设中德宏顺循环科技合作项目，以报废汽车拆解、 白色家电回收、 电池回收为主导，对工业产品进行循环再利用，在循环经济中发挥自身优势和价值。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囊括生产经营铸造铝合金铸锭、高端变形铝合金铸锭、高品质再生铝合金材料等产品为主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汽车、工业产品、电子、电力、建筑、装饰等领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铝合金材料生产与研发基地，其中铝合金棒材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自2017年至今创新金属连续9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2025年位列第303位，同时还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158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30位、山东企业200强第28位、山东民营企业200强第15位。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山东省铝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和滨州市铝行业协会会长单位。2025年创新金属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司先后荣获 “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等荣誉。近年来，创新金属先后与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名校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承担了百余项国内顶尖科研课题，被认定为省级高强高韧铝合金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成为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和全国合金棒、合金电缆标准制定的主要发起及参与单位。当前，创新金属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践行双碳目标，大力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立足“高标准、高性能”引进全球高精设备，如西班牙英赛德脱漆炉、侧井炉，德国罗伊双室熔炼炉、奥地利高奇倾动炉、挪威海德鲁的真空除气设备、美国WAGSTAFF铸造生产设备、SNIF在线净化设备，能生产世界最顶级质量标准的各类铝合金产品，大幅度提高了对铝合金废料的处理能力和利用率，成为全球铝加工行业率先实现全流程碳足迹跟踪的企业之一，是国内铝合金圆铸锭领域首家开展碳足迹国际标准认证的企业。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9月，1997年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以铜、铅、锌采选冶，综合回收金、银、镓、锗、铟、硒、碲、铋、铂、钯、铑等稀有稀散稀贵金属为主业的国际化全产业链资源公司，为广东省属国有独资重点企业广晟控股集团的控股上市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7.38亿元，总资产超43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600亿元，现有员工超11500人（外籍员工约1100人）。公司业务范围涵盖矿山、冶炼、新材料、供应链等板块，下设直属企业、全资、控股子公司20余家，主要实体企业有凡口铅锌矿、韶关冶炼厂、丹霞冶炼厂、中金铜业公司、广西矿业公司、澳大利亚佩利雅公司、中金科技公司和华加日公司，年产精矿铅锌金属量30万吨、冶炼铅锌产品45万吨、阴极铜45万吨、铝型材2.1万吨、电池锌粉2万吨、复合金属材料5400吨。其中，电池锌粉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镍氢镍镉电池极板材料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热双金属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目前在中国、澳大利亚、多米尼加拥有4座矿山，掌控已探明的铅、锌、铜以及“三稀”等有色金属资源金属量超千万吨，潜在价值超千亿元。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铝业”）由国家电投集团铝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6.05%）和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股23.95%）共同投资设立，主要负责宁夏区域资产的运营管理，同时履行国家电投在宁夏区域化管理职能。宁夏能源铝业资产总额204.7亿元，用工总数5657人，拥有火电、新能源、电解铝等多个产业。拥有电力装机323.94万千瓦，其中自备火电装机171万千瓦，风电84.65万千瓦，光伏发电68.29万千瓦；拥有电解铝年产能99万吨，炭素年产能52万吨。宁夏能源铝业电解铝年用电量超140亿千瓦时，约占自治区全社会用电量11%，产业链上下游直接关系数十家企业，带动从业人员3万人以上，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59年，总部位于甘肃金昌，是甘肃省人民政府控股的特大型采、选、冶、化、深加工联合企业，拥有世界第三大硫化铜镍矿床，是中国镍钴生产基地、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和北方地区最大的铜生产企业。主要生产镍、铜、钴、黄金、白银、铂族贵金属及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和化工产品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机械、石油化工、新能源及电池制造、生物医用等现代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领域。镍产量世界第二，钴产量世界第四，铜产量国内第三，矿产铂族金属产量亚洲第一。拥有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镍钴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形成了专业领域齐全、创新主体多样、上下游协同、多系统互补的创新体系，在有色金属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工业大奖等多项国家级科技奖项。2025年，集团位列世界500强第235位，中国企业500强第59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19位，有色金属行业第4位。
陕西天宇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镁及镁合金产业的综合性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煤炭加工、半焦制气、特种合金铸造、机械加工、物流开发、煤焦贸易及自营镁产品出口等多个领域。集团注册资本7亿元、员工1500余人，旗下包括3家独资生产企业、2家贸易企业、1家物流企业以及7家合资企业。目前，集团的独资镁企业已具备年产5.5万吨金属镁产能，同时配套有年产105万吨半焦（兰炭）及相应的150万吨洗选煤生产线、年产5000万块镁渣免烧砖和年产1.8万支炼镁用还原罐的生产线，年总营业收入超20亿元。公司成立于1994年，起初以煤炭和兰炭贸易为主，自1997年起开始涉足实业领域。金属镁生产线于2003年建立，并于2007年进行了扩建。2009年，公司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自2010年起，公司将主营业务定位于镁行业。金属镁生产线在2012年被列入国家工信部首批镁行业准入企业名单。金属镁生产基地在2021年被授予镁及镁合金国际标准研制示范基地及试点企业。自2008年起，天宇镁业开始自营镁产品出口业务，其产品远销至欧洲、日本、韩国、印度、中东、中亚等国际市场。2016年，公司被国际专业评级机构Technavio评为“全球五大顶级原镁供应商”之一。多年来，天宇集团始终秉持“踏实、稳重”的经营风格，坚持“求真、创新、务实”的企业精神。在当前双碳战略激发轻量化需求的背景下，公司愿与行业同仁携手，积极倡导和推动镁基新材料在装备制造业的应用拓展，为“中国制造减重、国产装备瘦身”贡献镁的力量。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属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是中国以矿冶科学与工程技术为主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究与设计机构。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以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为核心主业，学科齐全、专业配套的大型综合性研究与设计机构，先后隶属于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1999年转制为中央直属的大型科技企业，现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院设有10个专业研究所、1个技术创新中心、1个工程设计院、11个科技产业公司和3个直属生产厂，拥有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院拥有现代化的大型设备仪器和工程化能力较强的中试及生产装备，拥有等离子光谱（ICP）等现代化的大型设备仪器600多台（套），建设有12条工程化能力强的中试装备，拥有实验室单元108个，是工信部的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矿冶集团汇聚了一支由顶尖科技人才组成的高水平团队，是行业科技创新的人才高地。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14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3人。拥有矿业工程、冶金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和电子信息5个一级学科/专业领域硕士学位授予权，并设有博士后工作站。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和华北地区唯一的大型重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近邻铜、铅、锌消费市场，陆路、水路交通便利，物流费用低廉，进口原料资源与国内同行业企业相比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2013年公司经过破产重整，企业重新焕发了青春，十几年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范。2021年10月收购了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有色金属锌、铅、铜冶炼及深加工产品，同时综合回收有价金属镉、铟、金、银、铋、硒、钴、锑、锗等，并副产硫酸、硫酸锌、硫酸铜等。公司同时拥有湿法炼锌和火法炼锌两种锌冶炼工艺，以及澳斯麦特粗铜冶炼到电解铜精炼的全流程铜冶炼系统，形成了冶炼制酸、余热发电、综合利用、新技术研发全方位配套工程。其中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锌金属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39万吨以上，阴极铜年生产能力达到10万吨以上。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电子、医药、化工、军工等行业，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拥有共和国若干个第一，生产了共和国第一块锌锭、第一块镉锭，生产出共和国第一批碳化硅耐火材料，建成第一座高温氧化沸腾炉、第一座特大型竖罐蒸馏炉，第一次用精馏法生产氧化锌、第一家用冶炼烟气制取硫酸等。
江西铜业铅锌金属有限公司隶属世界500强企业——江铜集团，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为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独立法人单位。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0亿元，是江西省“十百千亿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大型铅锌联合冶炼工厂。公司位于九江市湖口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厂区占地面积约2000亩，厂址紧邻长江岸线,物流优势比较突出。主要生产铅、锌锭，并综合回收金、银、铟、镉、铟、铋等金属和硫酸，2025年年营业收入120亿元。公司先后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获评工信部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示范企业、工信部铅锌行业首批合规企业，授予“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十三五’江西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品牌建设先进单位”，“江铜”牌铅锭、锌锭、银锭荣获“江西省名牌产品”称号。2022年1月，公司荣获“第八届九江市市长质量奖”，入选工信部2021年度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榜单。近年来公司参与起草的各类标准共46项，其中国家标准13项，行业标准26项，团体标准7项。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源于1956年始建的株洲冶炼厂，株冶以“奋楫深耕锌产业，建设美好新株冶”为使命，以“成为绿色智能高效的双一流锌行业标杆”为愿景，形成“严细实恒、精益求精”的质量文化，主要产品锌及锌基合金产能68万吨，年营业收入160多亿元，是我国主要的锌及锌合金生产研发基地和国内外大型钢厂的主要热镀锌供应商。株冶自创建始，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严要求”，先后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主要生产子公司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按照国内最严格的环保标准进行设计，采用世界最大的单系列30万吨浸出和OTC溶液深度净化系统、行业最大的富氧挥发回转窑、铟直接萃取提炼锌铟、全厂智能化生产控制/决策支持系统等一系列新技术。公司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湖南省工业碳减排标杆企业等。
2、主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吴锦龙
	组长，全面负责标准研制工作

	罗维
	参与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确定；文本主笔人，文本参与人

	赵黎明
	参与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确定；文本参与人

	吴帅锦
	参与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确定；文本参与人

	赵大华、孙永辉
	参与产品质量指标的确定

	魏连运、于海波、朱秋华
	参与标准编制说明的撰写

	罗楚佩、叶舒琪
	参与产品工况需求调研

	杨丛森、杨慧彬、樊赣湘
	参与产品工况需求调研

	牛天荣、赵晓光、刘文强
	参与产品使用寿命调研

	韩厚华、唐都作、赵万花
	参与产品使用寿命调研

	魏连运、田丹女
	提出相关技术要求

	刘晓明、詹磊、郭照满
	提出相关技术要求

	景觅、郭跃宇、黄亮
	参与标准制定

	马卫东、周明珠、祝元兵
	参与标准制定

	张春、黄浩宸、张愈年
	参与关键指标制定

	王芳、张杰、徐健
	参与关键指标制定


（三）主要工作过程
第一阶段：预研阶段
（1）第一次标准调研（2025年3月-4月）
2025年3月，成立了以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的工作组，开展标准调研工作，了解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相关需求。具体内容为：
①进行针对性资料收集，包括现行浇注料执行标准、专利、专著等；
②开展全面行业调研，立足标准执行的广泛性与代表性原则，覆盖铜、铝、铅、锌、镍等主要有色金属品种，调研企业涵盖采选、冶炼、加工等全产业链环节，全面收集企业碳排放基础数据、低碳技术应用现状、现有低碳管理模式、政策落地执行情况等相关基础资料。
③结合国家“双碳”战略相关政策要求、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际需求，以及调研收集的各类资料，完成《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第一版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的编制工作。
（2）第二次标准调研（2025年6月-8月）
工作组立足标准执行的广泛性与代表性的原则，于2023年4月上旬完成了《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第一版草案的编制，经充分研讨，2025年8月下旬完成了第二版草案。
第二阶段：立项阶段
2025年3月，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广东韶关召开标准项目论证会。会上，各位专家对《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进行项目论证，对文本的格式、标准名称和内容等方面提出修改建议。
 2025年10月，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了《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及标准立项说明等材料。
2025年12月，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25年第十一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了编写《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的任务。
第三阶段：起草阶段
第四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第五阶段：审查阶段

[bookmark: _Toc17395][bookmark: _Toc15982][bookmark: OLE_LINK3]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目的性、科学性、适用性和协调性四大原则。
（1）目的性原则：以促进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目的，对低碳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报告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规划和指导，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明确指引，为政策激励、市场监管提供权威依据。
（2）科学性原则：通过系统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行业数据，深入研究有色金属行业生产工艺特点和低碳发展规律，结合国家“双碳”政策导向和国际绿色贸易规则，借鉴钢铁等相关行业低碳评价标准的编制经验，确保评价指标科学合理、评价方法可量化、可验证，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3）适用性原则：充分考虑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品种多、工艺差异大、企业规模不均衡（大型骨干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的特点，兼顾采选、冶炼、加工等全产业链环节，按同类型生产企业分类制定评价实施细则，设置差异化评价要求，确保标准在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企业中均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便于企业落地实施和推广应用。
（4）协调性原则：本文件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无相悖之处；重点衔接碳排放核算、能源消耗、资源循环、绿色制造等相关标准，避免重复交叉，形成上下衔接、协同配套的有色金属行业低碳标准体系。
[bookmark: _Toc23238][bookmark: _Toc16631]主要内容及其确认依据
[bookmark: _Toc8979]（一）范围
本标准明确规定了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的评价总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报告编制等核心内容。该标准定义的评价对象为以独立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有色金属行业企业，核算和评价处于有色金属企业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生产设施生产，涵盖采矿、冶炼、加工全产业链环节，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必须全部纳入核算边界内。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文件引用的相关标准、文件名称及文号，明确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引用文件涵盖能源计量、能源消耗限额、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等多个领域，为标准各项技术要求提供支撑。
GB 1716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1346  电解铝和氧化铝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351  变形铝及铝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5323  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2032  金矿开采、选冶和金精炼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三）术语和定义
在充分考虑本文件适用范围以及参考其他相关标准定义的基础上，给出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参考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对低碳、低碳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碳排放强度、评价报告期等关键性术语作相关定义，使标准的使用者更为便捷地获取其含义。
（四）评价指标体系
为充分体现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结果的先进性，评价指标设计包含低碳管理、低碳技术、低碳绩效三个一级指标，涵盖 13 个二级指标，覆盖企业低碳发展全流程、各环节，各指标具体评价要求、分值权重及设置理由如下：
1. 低碳管理（一级指标，权重 30%）
核心围绕企业低碳发展的组织保障、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和数字化支撑提出系统性要求，总权重 30%，对应总分 30 分，旨在强化企业低碳发展的基础管理能力，确保低碳工作有序、长效推进。
（1）组织机构（二级指标，分值 6 分，权重 6/30）
具体评价要求：企业宜建立健全碳排放管理机构，设立碳管理部门和专职岗位，并确保碳排放管理工作权责清晰。
设置理由：组织机构是低碳管理的前提保障，有色金属行业企业规模大、产业链长，需专人专岗统筹协调低碳工作，避免 “无人管、责任散” 的问题。6 分的分值既突出组织保障的重要性，又不夸大其在整体管理中的占比，与实际工作优先级匹配。
（2）低碳规划（二级指标，分值 6 分，权重 6/30）
具体评价要求：企业宜制定低碳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年度目标和行动方案，方案中需包含项目实施清单、时间计划和资金投入举措等具体内容，明确低碳发展路径和实施步骤。
设置理由：低碳规划是企业低碳发展的 “路线图”，有色金属行业低碳转型涉及工艺改造、技术升级等长期投入，需顶层设计引领。6 分的分值与组织机构持平，强调 “有组织、有规划” 的协同性，避免企业盲目开展低碳工作。
（3）管理体系（二级指标，分值 8 分，权重 8/30）
具体评价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低碳管理相关体系，一是宜建立完善的低碳管理制度，落实低碳管理目标和管理责任，制定低碳绩效考核办法；二是应按照 GB 17166、GB/T 20902 要求开展能源计量与审计，并严格按照能源审计整改措施进行改进；三是应按照 GB/T 23331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四是应按照 GB/T 32150、GB/T 32151 和适用的文件要求对碳排放数据进行核算，并配合主管部门完成碳排放核查工作；五是应按照 GB/T 45001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六是应按照 GB/T 19001 及相关行业质量规范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七是宜制定适宜、有效、覆盖完整的碳排放监测计划，定期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价；八是宜以报告、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定期披露企业碳排放相关信息。
设置理由：管理体系是低碳工作落地的核心支撑，涵盖制度、能源、碳排放、安全、质量等多维度，直接影响低碳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8 分的分值为低碳管理类指标最高，体现 “制度先行、体系保障” 的导向，契合有色金属行业多环节、高要求的管理特点。
（4）管理信息化（二级指标，分值 10 分，权重 10/30）
具体评价要求：企业宜建立碳排放信息管理平台，该平台宜具备碳排放核算、碳交易及履约、碳资产管理、碳排放报告、产品碳足迹标签生成等功能，实现碳排放数据的数字化管控。
设置理由：数字化是提升低碳管理效率的关键手段，有色金属行业碳排放数据量大、核算复杂，传统人工管理难以满足 “精准、高效、可追溯” 的要求。10 分的分值为低碳管理类指标最高，突出数字化转型对行业低碳发展的赋能作用，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手段破解数据管理痛点。
2. 低碳技术（一级指标，权重 30%）
聚焦有色金属采矿、冶炼、加工全工序低碳技术应用与创新，从源头减碳、过程控碳、末端固碳及国际规则适配等方面提出要求，总权重 30%，对应总分 30 分，旨在引导企业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全流程节能降碳。
（1）系统能效提升（二级指标，分值 6 分，权重 6/30）
具体评价要求：聚焦企业全流程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要求企业通过对采矿、冶炼、加工全工序能源使用、回收、输送和转换过程的优化，加强全流程物质流和能源流的协同耦合；评价覆盖先进节能技术及装备应用、余热余能回收利用、采矿 - 冶炼 - 加工界面衔接优化、能源精细化管控、能源转换效率提升、节能技术改造推进情况等方面。
设置理由：能源消耗是有色金属行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效提升是最直接、最经济的减碳路径。6 分的分值为低碳技术类指标最高，突出 “节能优先” 的行业减碳逻辑，引导企业聚焦全流程能效优化。
（2）资源循环利用（二级指标，分值 6 分，权重 6/30）
具体评价要求：聚焦全工序各类副产物、废弃物的高效利用，要求企业高效循环利用有色金属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副产物和废弃物，结合绿色照明、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等实现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评价覆盖采矿废石、冶炼渣等固废资源回收利用，矿山废水、废酸等废液资源循环利用，冶炼副产烟气等气态资源资源化利用，绿色照明比重，废旧有色金属回收再利用水平，资源循环利用相关技术装备应用情况等方面。
设置理由：有色金属行业具备资源循环利用的天然优势，固废、废液、气态资源的回收利用既能降低资源消耗，又能减少碳排放，符合 “循环经济” 发展理念。6 分的分值与系统能效提升持平，体现 “节能 + 循环” 双核心的技术减碳路径。
（3）低碳工艺与技术迭代（二级指标，分值 5 分，权重 5/30）
具体评价要求：要求企业立足采矿、冶炼、加工全工序现有工艺及装备基础，通过调整优化原料结构、能源结构与工艺结构，创新行业特色制造工艺流程，从源头深度削减碳排放；评价覆盖原料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工艺技术迭代、低碳关键装备国产化与智能化升级等方面，包括提高高品位矿比、扩大绿电消纳比例、推广有色金属短流程熔炼技术、应用智能选矿设备等具体要求。
设置理由：工艺迭代是源头减碳的关键，有色金属行业传统工艺碳排放强度较高，需通过原料、能源、工艺结构优化实现深度减碳。5 分的分值体现其在技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兼顾技术迭代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避免设置过高门槛。
（4）碳捕集封存利用（二级指标，分值 3 分，权重 3/30）
具体评价要求：聚焦碳排放末端治理，要求企业将碳从有色金属生产各排放源中捕集分离，并封存、固化或资源化利用，减少末端碳排放；评价覆盖二氧化碳的富集、分离和提取技术应用，有色金属生产流程中二氧化碳资源化循环利用，二氧化碳跨行业利用，碳封存、固化技术及装备应用，碳捕集封存利用相关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进情况等方面。
设置理由：碳捕集封存利用是行业深度减碳的重要补充技术，但目前在有色金属行业应用尚处于推广阶段，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性有待提升。3 分的分值为低碳技术类最低，既引导企业关注末端治理技术研发与应用，又充分考虑行业技术现状，避免脱离实际。
（5）碳治理与合规管理（二级指标，分值 5 分，权重 5/30）
具体评价要求：要求企业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碳管理体系，确保生产运营活动符合国内外碳相关法规要求；评价重点考核企业碳管理体系的认证情况（如 ISO 14064、ISO 14067）、产品碳足迹核算与认证水平、供应链碳追溯能力及低碳供应链建设成效，要求企业制定分阶段碳中和目标并定期披露进展，同时评估企业对欧盟 CBAM 等国际规则的适配性。
设置理由：随着全球碳规则趋严，出口型有色金属企业面临绿色贸易壁垒压力，碳治理与合规能力直接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5 分的分值突出 “合规适配” 的重要性，引导企业对接国际标准，规避贸易风险。
（6）创新驱动与标准引领（二级指标，分值 5 分，权重 5/30）
具体评价要求：要求企业以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为核心抓手，强化低碳技术创新突破，主导或深度参与行业标准体系建设；评价覆盖低碳技术研发投入强度，低碳相关专利申请与成果转化效率，参与国内、行业标准制定的活跃度，主导或深度参与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制定的情况，技术成果的行业引领与推广应用效果等方面。
设置理由：技术创新是行业低碳转型的长效动力，标准引领能提升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在全球低碳领域的话语权。5 分的分值与低碳工艺迭代、碳治理与合规管理持平，体现 “技术应用 + 创新引领” 的双轮驱动导向。
3. 低碳绩效（一级指标，权重 40%）
作为企业低碳管理和技术应用的最终成果考核指标，明确量化管控要求，总权重 40%，对应总分 40 分，旨在强化 “重结果、重实效” 的评价导向，确保评价结果能真实反映企业低碳发展水平。
（1）碳排放总量（二级指标，分值 5 分，权重 5/40）
具体评价要求：要求企业碳排放总量应符合政府和有色金属行业对企业的碳排放控制要求。
设置理由：碳排放总量控制是国家 “双碳” 战略的核心要求，有色金属行业作为碳排放重点领域，企业需严格落实总量管控责任。15 分的分值体现总量控制的强制性和重要性，确保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突破碳排放总量红线。
（2）碳排放强度（二级指标，分值 25 分，权重 25/40）
具体评价要求：碳排放强度宜根据企业产品碳排放强度行业排名进行分级评分：行业排名前 10% 的企业，本项指标评分为 20 分～25 分；排名前 10%～20% 的企业，评分为 15 分～20 分；排名前 20%～40% 的企业，评分为 0 分～15 分；排名后 60% 的企业，本项指标不予计分。如企业生产不止一种产品，其碳排放强度宜根据各产品碳排放量和对应产品产量加权核算确定；无统一行业对标基准的，宜逐步降低排放，并经评价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同时明确吨产品碳排放强度、工序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的具体计算公式及各参数定义，吨产品碳排放强度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的比值，工序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为某工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该工序产品产量的比值。
设置理由：碳排放强度是衡量企业单位产品减碳成效的核心量化指标，能精准反映企业低碳技术应用和管理优化的实际效果，且便于不同规模、不同产品结构的企业横向对比。15 分的分值与碳排放总量持平，体现 “总量 + 强度双控” 的国家政策导向，是评价低碳企业的核心指标。
（3）能源消耗指标（二级指标，分值 10 分，权重 10/40）
具体评价要求：企业能源消耗指标应优于其所属行业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如 GB 21351、GB 25323、GB 32032 等）中 3 级指标的规定；新建、改扩建企业能源消耗指标应优于其所属行业产品能耗限额标准中 2 级指标的规定。低碳企业的工序能耗指标，满足 GB 21346、GB 21351、GB 25323、GB 32032 等相应能效标准 1 级指标要求的，本项指标给予满分；无对应国家能效标准的工序，宜参照对应工艺的行业最佳实践进行排名分级评分，排名靠前的企业按规定给予对应评分。
设置理由：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直接相关，能效达标是低碳企业的基础条件，且国家已出台明确的能耗限额标准，指标可量化、可验证。10 分的分值作为总量和强度指标的补充，确保企业低碳绩效的全面性，避免 “重碳轻能” 的片面性。
（五）指标体系权重整体设置逻辑
权重分配核心原则：遵循 “结果导向为主、过程支撑为辅、技术创新为核” 的原则，低碳绩效权重 40%，突出减碳实效的核心地位；低碳管理和低碳技术各占 30%，兼顾管理基础和技术支撑的重要性，形成 “管理 - 技术 - 绩效” 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评价逻辑。
行业适配性考量：结合有色金属行业 “高能耗、高排放、长产业链、技术迭代慢” 的特点，在指标权重分配上，向能效提升、资源循环、总量与强度双控等核心环节倾斜，同时为碳捕集、数字化管理等新兴领域预留发展空间，既符合当前行业实际，又具有前瞻性。
可操作性与引导性平衡：权重分配兼顾指标的可量化性和引导性，定量指标（如碳排放强度、能耗指标）对应的分值权重较高，定性指标（如组织机构、低碳规划）分值权重相对适中，既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可比，又能引导企业在管理、技术、绩效等多维度全面提升。
（六）评价方法
开展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的评价，应按同类型生产企业分类制定统一的评价实施细则，结合各类企业工艺流程及产品特点，明确评价指标具体评分标准、评分依据及权重，评价指标表格式见附录 A及附录 B。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企业最终得分为各评价指标加权得分之和，总分设置为100分。权重分配体现行业减排优先级：碳效率与减排绩效提升、清洁能源与能效优化、低碳工艺与技术迭代、资源循环与闭环经济、碳治理与合规管理、创新驱动与标准引领。同时引入动态修正系数，包括中小企业规模系数、区域绿电系数，确保评价的公平性和适用性。为鼓励企业加大低碳创新技术的研发、示范及应用，可对相关指标设置加分项。
评价结果按综合得分划定，综合得分 80 分及以上的企业认定为低碳企业；60 分≤综合得分＜80 分为低碳改进型企业；综合得分＜60 分为非低碳企业。评价机构开展评价工作，应严格遵循本文件及配套的统一评价规范与实施细则，确保评价标准统一、过程规范，保障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和权威性。
（七）评价程序
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应建立规范的工作流程，确保评价工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追溯性，主要包括评价启动、评价实施、评价报告编制3个核心环节：
（1）评价启动：企业完成自评后，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低碳企业评价；明确第三方评价机构资质范围，具体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批准，具备温室气体核查、低碳评价或认证相关业务范围；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相应领域认可；纳入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绿色制造体系评价机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碳核查机构或省级及以上绿色低碳服务机构名录；涉及能源与环境监测检测的，应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证书；配备满足评价工作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低碳评价工作组，成员包括有色金属行业低碳领域专家，人数不少于3人，其中1人担任组长；编制评价工作计划，明确评价目的、评价准则、评价范围、评价活动日程安排等。
（2）评价实施：包括文件审核和现场评价两个步骤。文件审核阶段，工作组对企业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评价其是否达到本文件规定的相关要求，识别现场评价需重点关注的内容；现场评价阶段，通过召开见面会、查阅材料、访谈相关人员、现场考察相关设施、召开评价总结会等方式，全面核查企业低碳管理、低碳技术应用、低碳绩效等情况，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沟通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升建议。
（3）评价报告编制：工作组根据评价实施情况，编制评价报告，明确评价结论和改进建议，评价报告需符合本标准附录C规定的格式和内容，附相关证明材料，确保评价结果可追溯、可验证。
（八）标准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通过规范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引导企业系统化推进低碳转型，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具体如下：
1、经济效益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标准聚焦系统能效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技术指标，引导企业推广节能装备、回收余热余能、循环利用固废废液。例如，通过全工序能源数字化监控与动态调控，可降低企业综合能耗 5%-15%；冶炼渣、冶金尘泥等固废回收利用率提升至 90% 以上，既能减少原料采购成本，又能通过固废资源化产生额外收益，显著降低企业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提升市场竞争力：标准强化碳治理与合规管理指标，引导企业对接 ISO 14064、ISO 14067 等国际标准，完成产品碳足迹核算与认证，适配欧盟 CBAM 等国际规则。这将帮助出口型企业规避绿色贸易壁垒，进入高端绿色供应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低碳企业” 认证将成为企业差异化竞争优势，助力企业在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领域获得优先支持。
获得政策与金融支持：达标企业可享受国家及地方针对低碳企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绿色信贷贴息等政策红利；低碳转型带来的碳排放权结余，可通过碳交易市场变现，为企业增加额外现金流；此外，标准化的低碳管理与绩效数据，能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助力企业获得更低成本的融资支持，缓解低碳技术改造的资金压力。
推动产业升级增效：标准引导企业加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推动短流程熔炼、低能耗电解、智能选矿等先进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加速行业淘汰高耗能、高排放工艺装备。这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行业整体生产效率与技术水平，增强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与竞争力。
2、社会效益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色金属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战略领域的核心原材料，标准通过引导企业低碳转型，确保行业在 “双碳” 目标下持续健康发展，避免因碳排放超标导致的生产受限，保障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支撑国民经济重点产业的发展。
带动就业与技术扩散：低碳技术研发、低碳装备制造、第三方碳评价、碳资产管理等相关产业将伴随标准实施快速发展，创造大量新增就业岗位；同时，龙头企业的低碳技术成果与管理经验，将通过行业交流、标准推广等方式向中小企业扩散，带动全行业低碳能力提升，形成 “龙头引领、中小企业协同” 的低碳发展格局。
增强行业社会认同感：标准推动企业加强碳排放信息披露，开展矿山生态修复、绿色供应链建设等工作，减少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改善行业 “高耗能、高污染” 的传统形象。这将提升公众对有色金属行业的社会认同感，促进企业与周边社区、环境的和谐共生，维护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本标准填补了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专项评价的标准空白，与碳排放核算、能源消耗限额、资源循环利用等现有标准衔接协同，构建起完整的行业低碳标准体系。这将为政府监管、市场评价提供统一依据，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引导行业从 “无序减排” 向 “有序转型” 转变。
3、生态效益
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通过 “碳排放总量 + 强度双控” 指标，强制要求企业碳排放符合国家及地方控制要求，碳排放强度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相关标准 1 级要求）。预计全行业推广实施后，重点企业吨产品碳排放强度可降低 10%-20%，行业整体碳排放总量每年减少数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国家 “双碳” 目标达成提供关键支撑，助力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压力。
降低污染物协同减排：有色金属生产过程中的能耗下降、工艺优化，将同步减少 SO₂、NOₓ、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矿山废水、废酸、废油等废液的循环利用，可降低水体污染风险；固废资源化利用能减少填埋、堆放带来的土壤污染与生态破坏，实现 “减碳” 与 “减污” 协同增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标准引导企业提高高品位矿比、再生金属配比，推广废旧有色金属回收再利用，可减少原生矿产资源的开采强度，降低矿山开采对地表植被、地质结构的破坏；绿色照明、水资源循环利用等措施，能节约电力、水资源消耗，缓解资源供需矛盾；矿山生态修复相关要求，将推动企业对采矿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水土保持，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推动末端碳治理技术应用：标准将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引导企业开展冶炼尾气 二氧化碳回收制化工产品、碳封存与固化等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这将加速 CCUS 技术在有色金属行业的成熟与推广，为行业深度脱碳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实现 “近零碳” 甚至 “零碳” 发展目标，为全球工业领域深度脱碳提供中国方案。

[bookmark: _Toc8775]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我国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13387][bookmark: _Toc1539]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17270]本标准属于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的核心专项标准，定位为评价类指南标准，填补了有色金属行业低碳企业评价领域的标准空白，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无相悖之处，同时注重与钢铁、建材、矿山等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标准或计划相互协调，形成协同配套的工业领域低碳评价标准体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将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碳排放控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规定，转化为具体的评价指标和评价要求。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关于污染物排放控制的要求，在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置资源循环利用、废气废水治理相关内容；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要求，明确企业碳排放核算、披露的相关评价要求，确保标准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法律、法规在有色金属行业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具体的评价指引。
（二）与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充分衔接我国现行相关强制性标准，重点协调GB 1716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1346《电解铝和氧化铝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51《变形铝及铝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5323《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T 32150《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等强制性标准及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评价指标的量化要求必须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例如，在低碳绩效指标中，明确企业能源消耗指标需符合GB 21346、GB 25323等强制性标准中1级指标的要求，碳排放核算需遵循GB/T 32150的相关规定，避免与现有强制性标准冲突，确保标准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bookmark: _Toc24408]与钢铁、建材、矿山等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标准或计划的协调关系
为推动工业领域低碳转型协同推进，构建统一规范的工业低碳企业评价体系，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标GB/T 45004《钢铁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冶金矿山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计划号：20243824-T-605） 通用要求，实现 “框架统一、指标衔接、要求适配、体系配套”，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评价框架完全协同一致
本标准核心框架与工业领域低碳企业评价系列标准保持统一，对标 GB/T 45004、《冶金矿山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的编制逻辑。
在评价原则上，与上述标准统一采用 “科学合理、独立公正、可量化、可验证” 四项基本原则，确保评价工作的底层逻辑一致；
在评价流程上，统一遵循 “企业自评→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价→主管部门复核公示” 的三级流程，明确评价工作组人员资质、现场核查要求等通用规则；
在成果输出上，统一规范评价报告的核心章节和内容要素，便于主管部门统一监管、数据汇总和跨行业对比分析。
2. 指标体系共性衔接、个性互补
在指标设置上，兼顾工业领域低碳发展的共性要求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工艺特色，与钢铁、矿山行业形成 “共性指标统一、个性指标互补” 的指标体系：
本标准结合有色金属行业特点，增设 “再生金属 / 废杂金属配比、多金属共伴生资源回收、欧盟 CBAM 规则适配、国际低碳标准参与” 等特色指标，精准体现行业低碳转型路径。
3. 评价要求协同适配、公平可比
在评价门槛、认定标准等核心要求上，与钢铁、矿山行业保持高度协同，确保不同行业低碳企业的认定标准具有同等效力：
准入门槛统一：与上述行业标准一致，均要求企业 “连续稳定生产不少于 1 年、评价近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事故、未使用国家淘汰类工艺装备”，能耗指标均对标对应行业国家能耗限额标准的基础等级要求；
认定标准统一：与 GB/T 45004、《冶金矿山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保持一致，均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法，满分 100 分，得分 80 分及以上认定为低碳企业，确保跨行业低碳企业认定结果的公平性和互认性；
差异化权重适配：针对各行业碳排放核心来源差异，在指标权重分配上进行合理调整：钢铁、有色金属行业侧重 “低碳绩效”（权重 40%），矿山行业侧重 “资源循环与生态治理”，建材行业侧重 “协同处置与工艺替代”，既体现行业特色，又不偏离统一的评价导向。
[bookmark: _Toc10959]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21184][bookmark: _Toc27422]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根据标准化法和有关规定，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bookmark: _Toc8851][bookmark: _Toc11104]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的内容是推荐性的，建议标准发布3-6个月后实施。本文件发布后，各企业应加强本文件的宣传力度，可以对各企业相关部门进行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bookmark: _Toc17819][bookmark: _Toc8669]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不需要废止任何现行标准。 
[bookmark: _Toc22868][bookmark: _Toc10299][bookmark: _Toc2816][bookmark: _Toc28118][bookmark: _Toc16742][bookmark: _Toc10975][bookmark: _Toc24409][bookmark: _Toc19762][bookmark: _Toc18660][bookmark: _Toc14541][bookmark: _Toc16957]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 “开放、公平、公正” 的原则，充分吸纳有色金属行业低碳领域的共性技术、通用方法及公开技术成果，未专门纳入特定企业或个人的专有专利技术，也未依赖任何未公开的专利成果开展指标设定、评价方法制定等核心工作。
（一）专利排查情况
编制组在标准起草阶段，通过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行业技术成果库及国际专利检索平台，对标准涉及的系统能效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低碳工艺与技术迭代、碳捕集封存利用等核心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进行了全面排查。经核查，本标准中明确的评价指标、技术要求及评价方法，均基于行业普遍应用的成熟技术、公开的标准规范（如 GB/T 32150、GB 25323 等）及公知的行业实践经验，未直接引用或强制要求采用特定专利技术。
（二）知识产权声明
本标准的发布机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及归口单位（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不承担识别标准内容可能涉及专利的责任。
若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本标准的实施可能涉及自身拥有的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等），请在本标准征求意见期内，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书面声明，明确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权人、专利保护范围及专利许可使用条件等详细信息，并提供相关专利证明材料。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对收到的专利声明进行核实与公示，组织专利相关方与标准使用方进行协商，推动达成合理的专利许可使用方案，确保标准的顺利实施。若协商未果，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标准相关技术内容进行调整优化，避免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本标准的实施不意味着对任何专利的有效性、合法性进行认可，也不构成对专利使用的强制许可，标准使用者应自行承担因专利使用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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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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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170]依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本标准不存在“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行为”等情况，也不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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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不存在侵犯相关国际、国外、国内机构版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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